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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辽宁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2020年辽宁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 投资者可

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时间

为 2020年 9月 3日（周四）15:00至 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经营状况、风险防控、投

资者保护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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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完成 2020 年第五期 20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

资券的发行，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国元证券 CP005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2000213

簿记日期 2020年 8月 19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起息日期 2020年 8月 21日 兑付日期 2020年 11月 19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 /张 票面利率 2.73%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中国

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正集团 股票代码 00252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星毓 单菁菁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融合北路 26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融合北路 266号

电话 0991-3766551 0991-3766551

电子信箱 zhuxingyu2016@163.com cloversjjj@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11,887,384.10 634,944,664.58 -5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13,117.45 10,033,859.52 -18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943,229.34 6,509,505.72 -667.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648,910.65 9,437,944.33 129.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0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 1.23% -2.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58,017,161.40 1,776,181,216.01 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4,240,768.71 888,217,712.67 -0.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2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光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05% 129,168,708 0 质押 78,250,000

林春光 境内自然人 3.66% 18,874,980 18,874,980 质押 18,874,880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2.52% 13,000,000 0

徐九丁 境内自然人 1.37% 7,086,885 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0.99% 5,085,178 0

乌鲁木齐绿保

能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4% 3,298,900 0

上海明汯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明汯价值

成长 1 期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51% 2,607,600 0

新疆德广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6% 2,394,410 0

华泰金融控股

（香港） 有限

公司－自有资

金

境外法人 0.42% 2,182,826 0

席燕平 境内自然人 0.42% 2,1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表格中第四大股东徐九丁，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246,4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7,086,885 股；第十大股东席燕平，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170,000 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2,17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 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扰乱了整个社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坚定“聚焦眼科医疗业务” 的转型战

略，完成对新视界眼科 49%股份收购，实现了向眼科医疗行业的全面转型。 然而疫情蔓延反

复，防控疫情成为企业经营常态工作，也成为个人社会活动的行为准则，在此背景下，公司旗

下各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及患者就医计划均受到较大影响，能源终端销售业务与钢结构工

程施工也受到一定影响。 疫情期间，公司在积极配合各地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下，有序复工复

产，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以渠道创新和加强内部管理为重点，外抓市场，内抓管理，努力降

低疫情对公司经营发展的影响，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1,887,384.10 原，较上年同期下降 50.88%；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8,513,117.45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84.84%。

眼科医疗方面：2020年上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在眼科业务在第一季度按照上

级主管部门的防疫要求，存在阶段性停诊的情况，并且在复诊后采取预约、限流等防疫措施，

整体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出现大幅下滑。 在此情况下，公司管理团队积极配合当地主管机构防

疫抗议，争取第一时间复工复产，并加大线上投入，通过公众号、e视互、天猫旗舰店、抖音等网

络平台开展线上问诊活动及医患交流，增强客户认知度与黏度。 复工后，积极开展线下推广，

保障患者安全就诊，并有针对性的设立老花眼中心、VIP 门诊、暑期视光训练营等，提前布局，

强化业务纵深。 在学术方面，实现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设立，为公司医疗技术提升及科研发展提

供有利支持。

能源与钢结构方面：2020年上半年，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能源终端业务受到一定影

响，公司在全力保障民生的前提下，出租、出售部分站点，积极落实辅助资产整合，提高资产效

率；同时加强内部管理，降本增效，促进盈利能力提升。 疫情期间，钢结构产品运输及工程施工

受到一定限制，管理团队向内抓落实，强化订单管理，组织工人扎根工地，严控防疫流程管理，

同时积极通过线上渠道开展产品宣传与推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具体情况详见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的 "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的“44、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3 月 7 日公司之子公司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市与东菀市新希望供

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光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东菀市新希望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关于光

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 协议约定根据北京国

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 [2020] 第 600002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年 2月 29日，光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基础，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4,500.00 万元。 2020 年 3 月 9 日该

股权转让已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光正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永麟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20-076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8人，实到会董事 8人，公

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永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及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认为公司编制《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20-077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星期一）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红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640� � � �证券简称：德艺文创 公告编号：2020-082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 [2013]110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6]2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

规定，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中

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8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8 月 2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8 月 24 日上午 09:15 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下午 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8号环球广场 18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 8月 18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体芳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股份 113,093,

6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226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股份 113,093,63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226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福建天衡联合（福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0人，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 共 7人， 代表股份 3,740,3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6942％。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同意 113,093,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40,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同意 9,305,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40,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 113,093,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40,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13,093,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40,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律师、陈韵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8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939� � �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0-04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三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符合深交所

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20]666 号），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

发行面值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的 2020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

披露的《关于 2020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2020年 8月 21日，公司完成了 2020年非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三期）的发行。 本期债券

证券简称“20 长城 C3” ，证券代码“115118” ，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期限 3 年，票面利率

4.04%。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报备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966� � �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编号：临 2020-044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收到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金光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通知，主要内容如

下：

“你公司提交的拟并购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审查申报文件收悉。 经研究，根据

申报材料，不对该并购进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 ”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垒知集团 股票代码 0023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祥毅 万樱红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62号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62号

电话 0592-2273752 0592-2273752

电子信箱 002398@xmabr.com wyh9565@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10,284,207.29 1,481,212,579.13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4,868,067.09 206,075,856.57 -1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0,968,849.27 193,315,573.33 -1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575,641.41 35,878,411.85 -168.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30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30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8% 8.03% -2.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628,101,762.12 4,449,050,592.32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87,429,376.97 2,834,619,245.52 5.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77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永太 境内自然人 17.58% 121,712,027 91,284,020 质押 24,000,000

李晓斌 境内自然人 4.23% 29,325,025 21,993,769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商业

模式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4.09% 28,305,668 0

黄明辉 境内自然人 3.80% 26,306,691 35,186

麻秀星 境内自然人 2.51% 17,388,887 13,041,665

陈界鹏 境内自然人 2.21% 15,297,833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1.70% 11,766,555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诺安先锋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8% 11,650,257 0

吕若洵 境内自然人 1.14% 7,875,773 0

中信证券－建

设银行－中信

证券臻选价值

成长混合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04% 7,232,8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自然人李晓斌、黄明辉、麻秀星、杨建华、叶斌、桂苗苗、林燕妮、郭元强、林千宇、邱聪、高卫

国、陈强全、刘德渊、孙雪峰、陈鹭琳、赖卫中、黄汉东、钟怀武、林秀华共 19 位发起人股东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地位，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

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 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

相关的任何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 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

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并在作为公司中层以

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订一

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2017年 10月 27日麻秀星、李晓斌、黄明辉、阮民全、尹峻（以下简称 "委托人 "）5 位自然

人股东签署了表决权《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将其合计持有的垒知集团 42,577,257 股股份

所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蔡永太行使，上述股份占垒知集团总股本比例

的 12.30%。 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蔡永太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3,430,386 股，占

垒知集团总股本的 29.88%。

2018年，因公司实施了转增股本、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及委托人增 / 减持股票等事项，致

上述表决权委托数量发生改变。 截至本报告期末， 蔡永太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04,

971,04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9.60%。

2020年 8月 4日，蔡永太与自然人股东阮民全、尹峻分别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

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蔡永太对拥有的阮民全、尹峻所持有的共

计 5,988,418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予以解除。 本次表决权委托解除后，蔡永太拥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4,732,630股，占垒知集团总股本的 28.12%。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财会〔2017〕22

号），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本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

要求，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予调整。

因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应收账款 -5,

587,067.95 元、合同资产 5,587,067.95 元、预收款项 -42,405,997.83 元、合同负债 38,954,174.69

元、应交税费 3,451,823.14 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名称 在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导致合并范围变动的情况依据 变动日期

深圳市中检南方检测有限公司 100% 股权收购 2020年 4月 30日

贵州科之杰天义贸易有限公司 70% 投资新设立子公司 2020年 3月 17号

贵州科之杰天润贸易有限公司 70% 投资新设立子公司 2020年 3月 13日

上海垒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0.1% 投资新设立子公司 2020年 1月 3日

南京笔墨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51% 注销 2020年 6月 23日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蔡永太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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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于 2020年 8月 21日上午 9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以 OA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

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 2020年半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

关内控制度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同时，公司 2020 年半年报摘要刊载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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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 于 2020年 8月 21日 15:00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阮民全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8月 19日以 OA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本次会议应

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

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同时，公司 2020 年半年报摘要刊载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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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8月 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

号：202238），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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